《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立法背景​
（一）落实上位法与中央精神的要求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博物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国务院有关部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对博物馆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制定《北京市博物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中央关于文化遗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转化为首都具体实践的必然举措。
（二）解决本市博物馆发展与管理中突出问题的需要
北京博物馆资源丰富、体系完整，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市原有的博物馆地方立法已于2016年废止，现行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主要问题体现在：一是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央地、市区、部门间协同联动不足，博物馆体系布局与城市发展需求适配性有待提升；二是发展促进机制不够完善，央属、市属、区属，国企、高校博物馆分类指导还需进一步完善，国有博物馆改革体制机制活力有待进一步释放，非国有博物馆发展支持力度不足，类博物馆等新兴形态管理规范层级较低，志愿者服务、社会捐赠等激励保障机制需进一步优化；三是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深度不足，展览内容创新、数字赋能水平、文创开发质量有待提高，文旅融合、跨界联动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四是管理精细化水平有待加强，部分博物馆在藏品管理、展览策划、服务规范等方面存在短板；五是法律责任体系不够完备，对违法使用博物馆名称、违规开展商业活动等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有待强化。原有管理规范已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亟需通过立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的制度体系。
（三）建设博物馆之城与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有力保障
建设彰显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博物馆之城，是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工程。当前，市民对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持续提升，对博物馆的展览品质、服务体验、互动形式等提出了更高期待。通过立法明确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目标方向、基本原则和保障措施，能够有效推动博物馆与城市规划、文化、旅游、教育、科技等领域深度融合，优化博物馆布局，提升服务效能，让博物馆更好地融入市民生活，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便捷、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二、主要内容和特色亮点​
《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共六章四十八条，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聚焦博物馆之城建设与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内容和特色亮点如下：
（一）构建统筹协同的发展格局，夯实博物馆之城建设基础
一是明确顶层设计，以高水平建设博物馆之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目标，确立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基本原则，突出公益属性与社会效益，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协调、守正创新、馆城融合，将博物馆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央地协同、区域协作、市区联动、部门合作的协同发展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强化博物馆之城建设与赋能作用，推动博物馆与城市规划建设及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商业、体育、会展等领域深度融合，增强博物馆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赋能作用，赓续城市文脉、助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服务群众生活。三是深化内外交流合作，推动跨省区协作，重点加强京津冀博物馆联动共建；加强国际交流，鼓励与境外文博机构互学互鉴，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四是强化社会参与支撑，加强行业组织建设，推动行业自律、专业培训与馆际合作；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捐赠、支持博物馆发展，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二）优化全域一体的体系布局，推动博物馆事业均衡特色发展
一是优化体系布局，统筹各级各类博物馆协调发展，构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功能完备、体制完善的博物馆体系，推动建设代表国家形象、引领事业发展、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博物馆，重点培育弘扬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的特色博物馆，鼓励设立填补区域与门类空白的精品博物馆，坚持规划引领、规模适当、经济适用、安全节能，避免重复低效建设。二是明确分级分类发展指引，对各级各类博物馆提出差异化保障措施，加大对央属博物馆及军队所属博物馆指导服务，支持市属、区属国有博物馆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指引高校、国有企业博物馆常态化向公众开放；对国有与非国有博物馆公平对待、规范与扶持并举，完善保障支持体系。三是创新类博物馆培育机制，将未达备案条件的类博物馆纳入行业指导与孵化培育，提供专业指导，填补行业管理空白。四是深化馆城跨界融合发展，支持利用文物建筑、老旧厂房等兴办博物馆，在公共空间打造文博展示窗口，推出博物馆主题旅游游径，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
（三）强化优质普惠的社会服务，满足公众多元精神文化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是规范开放服务标准，明确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于 300天，非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于 240天，鼓励运行保障成熟的博物馆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延时开放，鼓励博物馆适应群众作息规律和参观需求，灵活错时开放；完善无障碍与多语种服务，保障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群体参观便利。二是提升展览策展水平，要求博物馆制定展览计划，打造特色基本陈列并动态调整，定期举办原创临时展览，建立策展人制度，可引入社会策展人，规范展览备案与评审。三是优化讲解服务供给，配备专业讲解队伍，在固定时段提供免费人工讲解，鼓励公益讲解，规范社会讲解准入，严禁歪曲历史、违背公序良俗等违规讲解。四是深化社会教育功能，推动馆校合作开发课程化活动，组织学生研学实践，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作用。五是鼓励文创产业发展，支持博物馆结合馆藏资源开发文创产品、研学项目等，明确收入使用规范，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六是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志愿服务机制，做好培训、激励与保障，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博物馆服务。
（四）健全规范精细的管理体系，提升博物馆行业治理水平
一是完善准入退出管理机制，明确博物馆设立、变更、终止的登记备案流程，建立博物馆名录动态管理制度，及时公布更新并规范移出退出，未经备案登记不得使用博物馆名义开展活动。二是严格藏品管理，规范藏品取得、鉴定评估、入藏建档、保管清点、退出处置等环节，建立藏品账目档案并接入智慧管理平台，严禁账外藏品，确保来源合法、安全可控。三是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明确博物馆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对博物馆安全负责，建立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机制，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四是强化科研与人才支撑保障，支持研究型博物馆建设，推动馆校、馆研合作；健全人才培养、引进、激励机制，明确关键岗位专业能力与培训要求。五是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鼓励博物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手段，提升智慧保护、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水平。
（五）健全权责清晰的法律责任，强化条例实施刚性约束
明确违法违规行为处罚标准，对博物馆未按照规定办理陈列展览备案手续的；未经备案或已退出备案擅自使用“博物馆”名称开展活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违规开展商业讲解或讲解内容歪曲历史、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节严重的，设定相应罚款、通报等处罚措施。









